
-  521 -  

附錄 23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朱漢儒先生 )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  

 
第 2 章：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顧問、研發和培訓服務的工作  
 
 
謝謝閣下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的來函，本人現應委員會要求，

提供以下資料 —  
 
(a )  政府於 1985 年修訂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容

許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生 產 力 局 )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承擔與生產力有關的工作，目的是為了更全面及有效

地服務港商，並可善用生產力局的人力資源。就審計

報告第 2.11  段提到生產力局在 2014-15 至 2018-19 年

度 期 間 有 308 個 未 收 回 全 部成 本 的 香 港 以外 顧 問 項

目，當中有 286 個 (93%) 是為位於廣東省的香港企業

或其附屬公司進行的顧問項目，能為香港的企業帶來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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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鑑於當時香港經濟及科技急速發展，前工業署 (創新

科 技 署 的 前 身 )於 2000 年 建 議 生 產 力 局 委 託 顧 問 公

司，就生產力局的定位及策略進行研究。在理事會的

同意下，生產力局在 2001 年委託了顧問公司檢討該局

的角色、管理和運作。  
 
自 2002 年該顧問報告完成後，生產力局並沒有就其角

色、管理和運作另行委託外界顧問公司作全面研究。

然而，過去十年，生產力局曾於 2011 年舉行了策略規

劃會議，與理事會成員討論當時業界的需求以訂立生

產力局長遠的目標及方向；並於 2016 年召開了特別理

事會會議，討論生產力局未來的策略和定位，以滿足

業界各方面新的需要。近年來創新及科技局推動再工

業化及發展創新科技的政策方向清晰，生產力局亦緊

密配合，因此生產力局未有進行類似的研究。  

 

因應本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情況，創新科技署會與生產

力局商討就生產力局的營運模式、未來業務發展方向

及政府資助模式進行檢討的事宜。  
 
( c)  特 區 政 府 於 2002-03 年 提 供 予 生 產 力 局 的 資 助 為

200,789,804 港元，佔其總收入約 33.6%。  

 

特 區 政 府 於 2009-10 年 提 供 予 生 產 力 局 的 資 助 為

186,179,758 港元，佔其總收入約 39.8%。  

 

由於當時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仍未與生產力局

合併，以上資助只包括政府提供予生產力局的經常資

助金，以及每年整筆撥款以外的資助金。  

 

 
(d)  在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及 2018 年

6 月，生產力局總裁在與創新科技署署長舉行的內務

管理會議 1時，均有向署長滙報上一財政年度主要表現

指標 (Key Perfo rmance Indicators)的表現，及有關指標

未能達標的原因。例如，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的內務

管理會議上，總裁表示正如 2016-17 年度，雖然顧問

項目數目在 2017-18 年度不達標，但由於部份顧問項

目規模較大，顧問項目的收入達致超標。此外，由於

                                                      
1 內務管理會議每年舉行三次，由生產力局總裁向創新科技署署長簡報下一輪理事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的

主要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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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對綜合方案的需求日增，很多製造支援服務納入

顧問項目內，因此造成製造支援項目收入不達標。有

關情況在 2017-18 年度持續。創新科技署署長當時已

接納總裁的解釋。會後，創新科技署亦會透過電郵要

求生產力局再次以書面提供有關解釋，以作記錄。有

關文件見附件 (1)  。  
 

(e)( i )  
 

創新科技署在審計署於 2019 年進行審計工作期間發

現生產力局於 2018 年 7 月決定更改顧問項目的定義

前，並不知悉有關更改。  
 
( e) ( i i )  
 

2009 年簽署的《有關管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資助金的

行政安排備忘錄》 (《備忘錄》 )並沒有就生產力局在

沒有通知創新科技署的情況下更改主要表現指標的定

義而訂立罰則或列明後果。我們在檢視《備忘錄》時，

會列明生產力局日後如欲更改某項主要表現指標的定

義時，須事先得到理事會和創新科技署署長的同意。

倘若生產力局在這方面出現違規情況，行政總裁在其

年度表現報告中會有所反映，對其浮動薪酬水平帶來

影響。  
 

(e)( i i i )  
 

根據《備忘錄》第 7 段，為確保能善用政府的資助金

來提供服務，生產力局須建議一套衡量其活動進度的

表現指標，供創新科技署署長批核。這些表現指標須

包括生產力局的服務提供、運作效能、財務狀況和效

率等範疇。生產力局和創新科技署署長可不時檢討表

現指標和目標，並在雙方同意下，以書面作出修訂。

生產力局須按表現指標編製成果報告，並連同年度計

劃及預算一併呈交創新科技署署長。如生產力局未能

達到協定的表現水平，便須向創新科技署署長作出令

人滿意的解釋。  
 
一般來說，每年 7 月，創新科技署會收到生產力局的

理事會會議文件，報告其上一財政年度的主要表現指

標的表現。生產力局每年 11 月會向理事會提交下一財

政年度的年度計劃及預算，當中生產力局會列出下一

年度擬舉辦的活動、各項主要表現指標及其目標、以

及相關財政預算。在獲得理事會通過後，生產力局便

會將下一財政年度的主要表現指標及其目標提交予創

新科技署署長批核。於 2015 年 11 月獲生產力局理事  
會同意採納及其後創新科技署署長批核後，自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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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起至今，生產力局的主要表現指標共有 23 個。  
 
 
就是次審計署報告中指出生產力局更改顧問項目的定

義一事，生產力局在 2019 年 11 月向理事會提交的

2020-21 年度計劃及預算內註明主要表現指標「所接受

的顧問項目數目｣的定義如下：「建議目標包括估計在

2020-21 年度接受的含有顧問元素而服務費為 5,000 元

以上的製造支援項目」。  
 
生 產 力 局 亦 計 劃 於 2020 年 1 月 內 向 理 事 會 提 交

2018-19 年度主要表現指標「所接受的顧問項目數目｣

經修訂後的定義及更正後的實際表現數字 (889 個 )，供

理事會審議。獲得理事會通過後，生產力局便會將有

關資料及相關解釋提交予創新科技署署長。  
  
(e)( iv)  
 

創新科技署及生產力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會檢視現

行 23 個主要表現指標，並在聽取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

員會在今次審計及公開聆訊的意見後，計劃於 2020 年

3 月將經檢視的主要表現指標及 2020-21 年度的目標

提交予理事會審議。獲得理事會通過後，生產力局會

按《備忘錄》的要求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將建議提交予

創新科技署署長批核，以期於 2020-21 年度開始實施

更新的主要表現指標和目標。  
  
( f )  
 
 

在 2018-19 年度延遲完成的 129 個顧問項目當中，並

無創新科技署委託生產力局進行的項目。至於其他政

府部門委託生產力局進行的顧問項目，生產力局表示

有向有關部門匯報項目進度和交代延誤的情況。  
 
(g )  
 
 

生產力局在  2017 年 10 月設立「知創空間」，為初創

企業、中學或大學學生及畢業生提供工作空間及技術

支援，  協助他們將創新意念構建成為工業設計，並通

過原型製作變成產品，以培育本港的初創文化及支持

香港「再工業化」。創新及科技局近年積極推動「再工

業化」、支援初創企業及培育本地創科人才，生產力局

營運「知創空間」與政府政策方向吻合。政府自 2017-18
年度起，分兩年向生產力局提供了共 1,776 萬元的額

外資助，作為設立「知創空間」及資助其首兩年營運

之 用 。 我 們 相 信 生 產 力 局 有 能 力 持 續 營 運 「 知 創 空

間」，生產力局會不斷檢討其營運模式及重點服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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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更適切地為服務對象提供支援。  
 
 
(h)  
 
 

創新科技署與生產力局自 2016 年 7 月開始商討設立

「知創空間｣的建議，生產力局的建議於 2017 年 5 月

獲創新科技署接納。有關詳情如下：  

  生產力局於 2016 年 10 月向創新及科技局、創新科

技署及其他有關部門代表簡介了設立「知創空間｣

的構思。有關會議簡報見附件 (2)；  

  由於設立「知創空間 ｣的目的是提供工作空間及技

術支援，讓使用者可以將他們的創新意念構建成為

工業設計，並通過原型製作，轉化成產品，符合創

新及科技局推動「再工業化」的政策，亦屬於生產

力 局 的 服 務 範疇 ， 因 此 政 府同 意 為 生 產 力局 設 立

「知創空間｣提供資助，並將建議納入 2017 年 1 月

行政長官發表的《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相關節

錄見附件 (3)；  

  其後，創新科技署與生產力局在工作層面討論有關

方案的詳情。  

  生產力局於 2017 年 3 月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上向委

員介紹了「知創空間｣的計劃 (簡報見附件 (4) )； 

  生產力局於 2017 年 4 月向創新科技署提交設立「知

創空間｣的詳細建議書 (見附件 (5) )以供批核；  

  創新科技署於 2017 年 5 月通知生產力局接納其建

議書，並同意於 2017-18 年度及 2018-19 年度發放

共 1 ,776 萬元的額外資助 (見附件 (6) )。  
 
( i ) ( i )  
 
 

根據創新科技署與生產力局簽訂的《備忘錄》的 第 5.3
及 5.4 段，政府向生產力局提供資助，而創新科技署

署長則是指定的管制人員，會確保生產力局的活動符

合其目標及有關的公共政策和優先次序，資助的使用

及分配恰當。創新科技署署長會確保生產力局的政策

目標恰當，並且在情況有變時仍保持恰當。在經濟環

境改變時，創新科技署署長可建議生產力局檢討這些

目標。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第 5 條及《備

忘錄》第 5.1 段，生產力局在管理及監管其活動及資源

方面享有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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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生產力局須提交予政府審視的包括以下各

項 :  

  生產力局在每個財政年度須按《備忘錄》第 6.1 段，

在提交年度計劃及預算之前，向創新科技署署長提

交一份三年預測。該份預測須列明生產力局的策略

目標、為達到該等目標而採納的計劃，以及對資源

影響的評估。該份預測須每年更新並逐年推展。生

產 力 局 一 般 會在 每 年 七 月 以理 事 會 會 議 文件 形 式

向創新科技署提交有關的預測。  

  根據《備忘錄》第 6 .2 段，生產力局在每個財政年

度 須 向 政 府 提交 下 一 財 政 年度 的 年 度 計 劃及 預 算

供政府批核，當中生產力局須列出下一財政年度擬

舉辦的活動、各項主要表現指標的目標及相關財政

預算。生產力局一般會於每年十一月將下一財政年

度的年度計劃及預算提交予理事會討論，理事會通

過後生產力局會於十二月提交予政府批核。在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審視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會根

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第 16(1)條及其獲轉

授的權力，批核生產力局的年度計劃及預算。生產

力局須根據批核的年度計劃及預算行事。  

  根據《備忘錄》第 7 .3 段，生產力局在提交年度計

劃及預算時，須同時向創新科技署署長提交成果報

告，報告上一年度各項主要表現指標是否達標。《備

忘錄》第 7.4 段規定，如生產力局未能達到協定的

表現水平，便須向創新科技署署長作出令人滿意的

解釋。生產力局總裁一般會在每年 6 月或 7 月與創

新科技署署長舉行內務管理會議，包括報告上一財

政年度主要表現指標的達標情況，並就不達標的指

標提供解釋。創新科技署亦一般會在每年七月收到

生產力局相關的理事會會議文件。  

  此外，根據《備忘錄》第 5.8 段，在每個財政年度

結束後，生產力局須在六個月內向創新科技署署長

提交該年度的活動報告及經審核的帳目報表。創新

科 技 署 一 般 會於 每 年 七 月 收到 生 產 力 局 以理 事 會

會議文件形式提交的年度經審核帳目，通常每年 8
月生產力局會向理事會提交年報。根據《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條例》第 19(1)條，生產力局須不得遲於

每 個 財 政 年 度終 結 後 六 個 月向 行 政 長 官 作出 活 動



-  527 -  

報 告 ， 並 向 行政 長 官 傳 送 相關 財 務 報 告 及審 計 報

告。生產力局會在每年九月底前將年報、財務報告

及審計報告提交行政長官辦公室，創新科技署一般

會於 10 月或 11 月向立法會呈交相關文件，以供省

覽。  

  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第 6(1)條的規定，

生產力局在設立或更改職員的任何薪級 (包括任何

津貼及其他金錢福利的級別 )前，須將上述薪級的

詳情呈交行政長官批准，相關權力已轉授給創新科

技署署長。通常每年七月，生產力局會將薪酬調整

建議提交理事會審視，並在獲得理事會通過後，呈

交創新科技署署長批核。  
 

( i ) ( i i )  
 
 

特區政府於 2008 年 12 月發出了一份有關政府人員獲

委 任 為 政 府 擁有 或 資 助 的 法定 機 構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的內部指引，當中指出如有關政策局認為有需要委任

政府人員為政府資助的法定機構的董事局成員時，由

於政府人員有可能在罕有情況下面對該機構的利益與

公眾利益未必完全一致的情況，該政策局應在有關法

例進行檢討時加入條文，要求政府人員在該等情況下

首要代表公眾利益，先於有關機構的利益，以減低相

關法律風險。  
 
創新科技署當時參考了上述指引，並諮詢了律政司的

意見後，於 2009 年檢討《備忘錄》時更新了第 5.9 段，

以 釐 清政 府 人員 在 生產 力 局理 事 會的 角 色 (首 要 代 表

政府的利益，先於生產力局的利益 )。有關改動於 2009
年 6 月亦取得生產力局理事會的同意。  
 
根據經驗，上述改動並沒有影響生產力局的運作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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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  
   審計署署長  
 
2020 年 1 月 3 日  



-  529 -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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